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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3/T 562-2010《工业锅炉系统节能效果监测与评价技术导则》，与DB43/T 562-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锅炉系统节能减排装置”为“锅炉系统节能环保装置”（见1和3.3，2010版的1和3.3）；
——修改了锅炉系统的定义（见3.2，2010版的3.2）；

——修改了低温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b)中标准号（见4.2.1，2010版的4.2.1）；
——删除了低温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c)（见4.2.1，2010版的4.2.1）；

——删除了锅炉废水治理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见2010版的4.2.6）；

——删除了“对经技术经济论证……其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可不受此限”（见2010版的4.3）；

——删除了“工业锅炉房的设计、布置和建造应符合GB50041的规定”（见2010版的5.2）；

——修改了“新安装工业锅炉能效等级……的基本要求”（见5.2，2010版的5.3）；
——删除了“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GB13271的规定”（见2010版的5.5）；

——删除了“工业锅炉在新安装或节能改造过程中……本标准第6章的规定”（见2010版的5.10）；

——删除了“系统设计及其装置利用原则”（见2010版的6）；

——删除了“监测原则”（见2010版的7.1）；

——修改了“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系统运行热效率……其测试有效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见6.2.1 b，2010版的7.3.1b）；

——删除了“工业锅炉排烟温度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见2010版的7.3.2）；

——删除了“工业锅炉排烟处空气系数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见2010版的7.3.3）；

——删除了“工业锅炉灰渣含碳量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见2010版的7.3.4）；

——删除了“工业锅炉和辅机设备及其热力管道外表面温度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见2010版的7.3.5）；

——修改了“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烟尘）排放指标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见6.2.2，2010版的7.3.6）；

——删除了“锅炉废水治理效果的监测方法和合格指标应符合GB8978和GB3838的规定，同时还应满足GB50041-2008中16.3的要求”（见2010版的7.3.10）；

——删除了“燃煤工业锅炉的节能监测应满足GB/T15317的要求”（见2010版的7.3.11）；

——修改了“工业锅炉综合能效指标分值计算”（见7.2.3，2010版的8.2.3）；
——修改了“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值计算”（见7.2.4，2010版的8.2.4）；

——删除了“结合7.2.1中规定的排烟温度合格指标”（见2010版的8.2.6.1）；

——删除了“锅炉废水治理装置分值计算”（见2010版的8.2.6.6）；

——删除了“附则”（见2010版的9）；
——删除了“附录E、附录F”（见2010版的附录E、附录F）。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第一次修订发布。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效果监测与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锅炉系统中节能环保装置的类别及其利用指标、对系统的基本要求、监测检查内容及要求、系统节能效果考核与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压力小于3.8MPa，介质为水或液相有机热载体的工业锅炉和保证锅炉正常运行的辅助设备及其热力管道。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3.8MPa的非发电蒸汽锅炉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1921-2025  工业锅炉技术规范

GB/T 2900.48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5468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
GB/T 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3469  离心泵、混流泵、轴流泵和旋涡泵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1  节电技术经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

GB/T 15587  能源管理体系分阶段实施指南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811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95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GB/T 18292  生活锅炉经济运行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056  风机、泵类负荷变频调速节电传动系统及其应用技术条件

GB/T 38553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管理要求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TSG 91  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48、GB/T 3855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锅炉系统节能环保装置 unit for energy saving and pollutant reducing in boiler system

用于锅炉系统内能够提高锅炉整体热效率和余热、水资源回收利用率，降低锅炉能耗、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排烟温度的设备的总称。
4   分类及其利用指标
4.1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环保装置根据其所在系统功能的划分，按其作用和对象可分为低温烟气余热回收装置、闭式冷凝水回用装置、燃料与燃烧节能技术改造装置、配套辅机变频调速节能装置、附属水处理设施新技术应用装置和锅炉废水治理装置及其它们的组合利用装置。
4.2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环保装置的主要性能在满足我国安全技术规范与设计要求的同时，还应达到本标准对相应利用指标先进性的规定。
4.2.1  低温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包括：

a) 系统热效率提高5%以上；
b) 排烟温度低于GB/T 1921-2025中的规定值；

4.2.2  闭式冷凝水回用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包括：

a)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大于95%，并能有效防止水质污染；

b) 蒸汽冷凝水余热得到充分利用。

4.2.3  燃料与燃烧节能技术改造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包括：
a) 锅炉热效率提高5%以上；

b) 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低于GB/T 17954或GB/T 18292中的规定值；

4.2.4  配套辅机节能产品及其变频调速节能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包括：
a) 采用的风机、水泵及其电动机的能效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b) 配套辅机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利用应符合GB/T 21056的要求；

c) 系统节电率达30%以上。

4.2.5  附属水处理设施新技术应用装置利用指标的先进性包括：
a) 锅炉水质应符合GB/T 1576的规定：

b) 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应符合GB/T 16811的要求；

c) 防垢阻垢装置或药剂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规定，并能够节约用水或提高水质品质。

5  对系统的基本要求
5.1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GB/T 15587的要求，加强能源使用管理，积极推进节能技术进步，使用符合安全技术、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的锅炉产品及辅助设备。
5.2  新安装工业锅炉额定工况热效率限定值和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应符合GB/T 1921-2025的要求；在用工业锅炉运行工况热效率和大气污染物最终TSG 91和GB 13271的规定。

5.3  新安装工业锅炉配套的风机、水泵及其交流电动机能效等级应分别符合 GB19761、GB19762  和GB18613 的规定；在用工业锅炉的配套辅机，应优先采用国家推广的节能环保新技术、新产品，如属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应限期更新、改造。
5.4  工业锅炉和辅助设备及其热力管道的保温应符合GB/T 4272的要求。
5.5  工业锅炉系统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 17167 的规定。在用的仪器、仪表应按规定经定期校准或检定合格。
5.6  工业锅炉系统变频调速装置的应用技术条件应符合GB/T 21056的要求。
5.7  工业锅炉水质应符合GB/T 1576的规定；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效果应符合GB/T 16811的要求。
6  监测检查内容及要求

6.1  监测检查项目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监测检查项目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a) 工业锅炉综合能效，包括产品或系统运行热效率、排烟温度、排烟处过量空气系数、灰渣含碳量和保温层外表面温度等，其监测报告见附录A。

b) 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量，监测报告见附录B。

c) 工业锅炉水质及附属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其监测报告见附录C。

d) 工业锅炉节能环保装置利用效果，其监测报告见附录D。

6.2  监测检查要求
6.2.1  工业锅炉及系统的能效测试按以下要求进行：
a) 运行热效率的测试应按GB/T 10180进行，测试时机的选择应能保证系统优化设计或节能环保技术及其装置利用前后进行比较。

b) 运行热效率的测试应结合锅炉外部检验时进行，一般每两年进行一次。
c) 合格指标：应符合TSG 91的规定及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基本要求。

6.2.2  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指标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

a) 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测试应与锅炉能效测试在相同负荷下同时进行，高负荷测试时包括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中负荷、低负荷测试时包括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b) 烟尘（颗粒物）浓度的测试应按GB/T 16157、GB/T 5468或HJ 836执行；二氧化硫的测定应按HJ57执行；氮氧化物的测定应按HJ 693执行。
c) 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浓度测量结果应折算为基准氧含量的排放浓度，其中固体燃料锅炉的基准氧含量为9%，液体燃料、气体燃料锅炉的基准氧含量为3.5%。
d) 合格指标：应符合TSG 91的规定及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基本要求。
6.2.3  工业锅炉闭式冷凝水回用系统运行效果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
a)   锅炉蒸汽冷凝水回用率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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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b—锅炉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Vbr—锅炉蒸汽冷凝水回用率，m³；
D—锅炉产汽量，kg/h；
ρ—水密度 ，kg/m³；
h— 年工作小时数。

注：Vbr、ρ均指在标准状态下。

b) 余能利用率：根据GB/T 1028 的要求进行计算。

c) 合格指标：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利用指标并满足产品技术参数的要求。

6.2.4  工业锅炉配套辅机系统经济运行效果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
a) 监测方法：应符合GB/T 13471的要求；

b) 合格指标：通风机系统应符合GB/T 13470对经济运行的要求；水泵系统应符合GB/T 13469对经济运行的要求：三相异步电动机应符合GB/T 12497对经济运行的要求。

6.2.5  工业锅炉水质及附属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的监测按以下要求进行：
a) 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的监测方法和合格指标应符合GB/T 16811的要求。

b) 企业所提供的水处理资料应以专业单位的水质与水处理效果监测报告作为系统合理配置或装置利用前后的依据，监测有效时间间隔不宜超过半年。

7  系统节能效果考核与评价方法
7.1  系统考核程序

7.1.1  以工业锅炉综合能效指标为依据对系统进行综合考核。
7.1.2  以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水质与水处理效果、装置利用指标为依据对系统进行专项考核。

7.1.3  结合综合考核、专项考核结果对系统节能效果进行最终评价。
7.1.4  当评价水平出现不合理情况时，应查找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在实施改造措施达到本标准要求后，再进行下一步考核。
7.2  考核计分方法

7.2.1  系统考核采用累积计分法，按照公式(2)和(3)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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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t——系统考核总分值
Kj——工业锅炉综合能效指标考核分值
Kp——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量考核分值
Ks——工业锅炉附属水处理设施经济运行效果考核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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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工业锅炉综合能效指标权重系数

Cp——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指标权重系数
Cs——工业锅炉附属水处理设施经济运行效果权重系数
Cz——装置利用指标权重系数
n——装置利用种类组合数量之和， n=1，2，3……
7.2.2  工业锅炉系统考核计分权重系数按表1选取：
表1 工业锅炉系统考核计分权重系数表
	权重系数
	Cj
	Cp
	Cs
	Cz

	考核权重
	0.3
	0.1
	0.1
	{0.5+0.1(n-1)}

	注：n根据系统实际配置或改造方案确定。


7.2.3  工业锅炉综合能效指标分值计算

根据本标准6.2中规定的合格指标，采用百分法进行计算：燃生物质锅炉热效率占60分，燃油、气锅炉热效率占70分，其中：达到一等热效率指标值为满分，二等按90%评分，三等按80%评分，低于三等计0分，其它指标每项达标占10分，不达标为0分。
7.2.4  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值计算
采用百分法进行计算：燃生物质锅炉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占40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占30分，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占30分；燃油、气锅炉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占40分，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占30分，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占30分；其中：每项达标为满分，不达标计0分。

7.2.5  工业锅炉附属水处理设施经济运行效果分值计算
根据GB/T 1576 和GB/T 16811 的规定，采用百分法计算：水质指标占70分，设施运行效果占30分，其中：水质全部达标为满分，给水达标炉水不达标按80%计，给水不达标计0分；设施运行效果合格为满分，不合格计0分。
7.2.6  装置利用指标分值计算
7.2.5.1  低温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利用指标分值计算
根据本标准4.2.1的规定，采用累积计分法进行计算：系统热效率占70分，排烟温度占30分，具有脱硫和二氧化碳气体减排组合功能占10分，其中：系统热效率每提高1%按20%计分，小于  1%计0分；排烟温度下降50%为满分，下降40%按80%计分，下降30%按60%计分，小于30%计0分，排烟温度≤50℃按120%计分；脱硫率和二氧化碳气体减排量均达标为满分， 一项不达标计5分，两项均不达标计0分。

7.2.5.2  闭式冷凝水回用装置利用指标分值计算
根据本标准4.2.2的规定，采用百分法进行计算：蒸汽冷凝水回用率占70分，蒸汽冷凝水余热利用率占30分；其中：回用率大于95%为满分，大于85%按90%计分，小于或等于85%计0分，如不能同时具备防止水质污染的性能，则计分均按80%折算；余热利用率大于90%为满分，大于80%按90%计 分，小于或等于80%计0分。

7.2.5.3  燃料与燃烧节能技术改造装置利用指标分值计算
a) 根据本标准4.2.3的规定，采用百分法进行计算：锅炉热效率占70分，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占30分；其中：锅炉热效率提高5%以上为满分，提高3%以上按90%计分，大于或等于1%按80%计分，小于1%计0分；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低于GB/T 17954或GB/T 18292中的规定值30%为满分，达到规定值按90%计分，达不到计0分。

b) 锅炉系统烟尘（颗粒物）排放量考核计分纳入专项考核，不再另行计分。
7.2.5.4  配套辅机节能产品及其变频调速节能装置分值计算
根据 GB/T 13470、GB/T 13469和 GB/T 12497规定的经济运行判别与评价结果，采用省分法计算：通风机、水泵系统和交流电动机分别占30分、30分和40分，其中：判别和评价结果达到经济运行为满分，运行合理按90%计分，不经济计0分。
7.2.5.5  附属水处理设施新技术应用装置分值计算
当 n＞1时，纳入专项考核，不再另行计分；当n=1时，按附录F另行处理。

7.3  系统节能效果的综合评价

系统节能效果的评价水平，是指在考核系统对涉及我国现有工业锅炉节能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的满足程度或对利用节能环保技术及其装置的有效程度的基础上，根据考核总分值的大小，按照表2划分为四个等级，对系统目前所达到的能效水平和节能效果的综合评价。
表 2 系统节能效果评价水平划分表

	考核总分值(分)
	≥100
	80～99
	70～79
	<70

	评价水平
	高效合理
	高效
	合理
	不合理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工业锅炉综合能效监测报告
表A  工业锅炉综合能效监测报告
报告编号：
	被监测单位
	
	监测通知号
	

	被监测工业锅炉
	
	监测曰期
	

	监测依据
	

	监测结果
	监测项日
	监测数据
	合格指标

	
	锅炉热效率或系统运行热效率
	
	

	
	排烟温度
	
	

	
	过量空气系数
	
	

	
	炉渣含碳量
	
	

	
	锅炉和辅助设备及其热力管道外 表面温度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监测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批准：                 审核：                  监测：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表 B   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初始排放量测试报告
报告编号：
	被监测单位
	
	监测通知号
	

	被监测工业锅炉
	
	监测日期
	

	所在区域类别
	
	使用年限
	

	监测依据
	

	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数据
	合格指标

	
	烟尘（颗粒物）排放浓度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监测单位：(盖章)
年  月

	备注
	


批准：                 审核：                  监测：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业锅炉水质与水处理运行效果定期检验报告
表C．1   工业锅炉水质定期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单位
	名    称
	

	
	安装地址
	

	
	管理部门
	
	联系人／联系电话
	

	锅炉
情况
	锅炉型号
	
	单位内编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编号
	

	
	额定蒸发量
（热功率）
	t/ h (MW)
	额定压力
（出水温度）
	MPa
( ℃ )

	
	锅炉循环方式
	□ 自然循环   □直流       □贯流
	过热器
	□有        □无

	水处理 情况
	水处理方法
	□锅外水处理       □锅内水处理
□锅外水处理＋锅内水处理
	水处理设备
	

	
	取样冷却器
	□有    □无
	锅内处理药剂
	

	
	蒸汽冷凝水
	□回用     □部分回用   □未回用
	采用原水
	

	水样名称
	项  目
	标准值
	实测值
	水样名称
	项  目
	标准值
	实测值

	原    水
	硬 度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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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  水
	溶解固形物/(mg/L)
	
	

	
	总碱度/(mmol/L)
	
	
	
	电导率(25℃)(μs/cm)
	
	

	
	氯离子/(mg/L)
	
	
	
	酚酞碱度/(mmol/L)
	
	

	
	浊 度/FTU
	
	
	
	全碱度/(mmol/L)
	
	

	
	电导率(25℃)(μs/cm)
	
	
	
	pH(25℃)
	
	

	补 给 水
	硬 度 /(mmol/L)
	
	
	
	氯离子/(mg/L)
	
	

	
	二氧化硅(μg/L)
	
	
	
	相对碱度
	
	

	
	电导率(25℃)(μs/cm)
	
	
	
	亚硫酸根离子/(mg/L)
	
	

	
	总碱度/(mmol/L)
	
	
	
	磷酸根离子/(mg/L)
	
	

	
	进水氯离子／出水氯离子
	
	
	
	固氯比／固导比
	
	

	给 水
	浊 度/FTU
	
	
	
	排污率/%
	
	

	
	硬 度 /(mmol/L)
	
	
	回  水
	硬度/(mmol/L)
	
	

	
	pH(25℃)
	
	
	
	全铁/(mg/L)
	
	

	
	氯离子/(mg/L)
	
	
	
	油/(mg/L)
	
	

	
	总碱度/(mmol/L)
	
	
	
	
	
	

	
	溶解氧/(mg/L)
	
	
	
	
	
	

	
	全铁量/(mg/L)
	
	
	
	
	
	

	
	电导率(25℃)(μs/cm)
	
	
	
	
	
	

	
	油/(mg/L)
	
	
	
	
	
	

	执行标准
	GB/T 1576

	检验结论
	

	备注：

	检验人员：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专用章）

	审    核：                                      年    月    日
	

	审    批：                                      年    月    日
	


表C.2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定期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使用
单位
	名    称
	

	
	安装地址
	

	
	管理部门
	
	联系人
	

	锅炉
情况
	联系电话
	

	
	锅炉型号
	
	单位内编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编号
	

	
	额定蒸发量
（热功率）
	t/ h (MW)
	额定压力
（出水温度）
	MPa
( ℃ )

	
	锅炉循环方式
	□ 自然循环    □直流    □贯流
	过热器
	□有    □无

	水处理   设施概况
	

	分项
检验
结论
	1)水处理管理工作：       □符合要求       □基本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2)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    □符合要求       □基本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3)水质日常监测情况：      □符合要求       □基本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执行
标准
	GB/T 1576、GB/T 16811

	检验
结论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备注：

	检验人员：                                   年    月     日
	检验机构专用章

	审    核：                                   年    月     日
	

	审    批：                                   年    月     日
	


表C.2（续）
报告编号：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结果
	备注

	水处理   管理情况
	1)  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及其实施情况
	
	

	
	2) 设备、药剂、树脂、填料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3)  在岗水处理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4)  水质化验记录、项 目 、频次及合格情况
	
	

	
	5) 设备运行和加药记录、水处理及时性
	
	

	
	6) 设备维修和故障排除情况
	
	

	
	7)  事故防范措施及事故处理的记录或者报告
	
	

	
	8)  停（备）用锅炉、水处理设备的维护保养
	
	

	
	9)  上次检验报告所提问题整改情况
	
	

	水处理   设施运行效果
	预处理
	1) 设备完好及运行状况
	
	

	
	
	2)  出水水质
	
	

	
	
	3) 设备出力
	
	

	
	离子交换
	1) 设备完好及运行状况
	
	

	
	
	2)  出水水质
	
	

	
	
	3) 设备出力
	
	

	
	
	4)  树脂实际利用率
	
	

	
	
	5)  树脂工作交换容量
	
	

	
	
	6)  水处理设备运行周期
	
	

	
	
	7)  树脂正洗水耗
	
	

	
	
	8)  树脂年消耗量
	
	

	
	
	9)  树脂再生剂耗量
	
	

	
	反渗透
	1) 设备完好及运行状况
	
	

	
	
	2)  回收率
	
	

	
	
	3)  回收率比初始值下降率
	
	

	
	
	4)  脱盐率
	
	

	
	
	5)  脱盐率比初始值下降率
	
	

	
	
	6)  产水量
	
	

	
	
	7)  产水量比初始值下降率
	
	

	
	
	8)  段间压差
	
	

	
	
	9)  段间压差比初始值增加率
	
	

	
	
	10)  各种安全保护装置状况
	
	

	
	除氧设备
	1)  运行正常性、温度、压力（真空度）控制
	
	

	
	
	2)  出水溶解氧
	
	

	
	
	3)  自耗水率
	
	

	
	除铁设备
	1) 设备完好及运行状况
	
	

	
	
	2)  出水水质
	
	

	
	
	3) 设备出力
	
	

	
	
	4)  自耗水率
	
	

	
	加药装置
	1)  装置完好及运行状况
	
	

	
	
	2)  加药操作的正确性
	
	

	
	
	3)  锅炉年腐蚀速率
	
	

	
	
	4)  阻垢剂的阻垢率
	
	

	
	
	5)  锅炉受年结垢厚度
	
	


表C.2（续）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结果
	备注

	水处理   设施运行
效果
	排污装置
	1)  装置完好及运行状况
	
	

	
	
	2)  排污操作的正确性
	
	

	
	
	3)  排污率
	
	

	
	取样装置及   在线监测仪表
	1)  能否正常取样、冷却效果
	
	

	
	
	2)  水汽样品代表性
	
	

	
	
	3)  在线监测仪表的整机基本误差
	
	

	水质 日常
监测情况
	1)  分析试剂和分析仪器
	
	

	
	2)  分析仪器、仪表及在线检测仪表的完好性和校验
	
	

	
	3)  水质化验项 目 、频次和记录
	
	

	处理
意见
	

	检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环保效果监测检查表
表D 工业锅炉系统节能环保效果监测检查表
	被监测单位
	
	监测时机
	

	锅炉型号规格
	
	燃料品种
	

	额定蒸发量/(D)或 额定热功率/MW
	
	有无尾部受热面
	

	
	
	使用年限
	

	配套辅机型号规格 及其电机能效等级
	

	系统维护状况
	
	监测检查负责人
	（签字）

	监测依据
	

	对系统的基本要求（监督检验或定期检验结论）：
年  月    日

	综合  考核  与专  项考核
	监测项目
	规定值
	测试结果

	
	锅炉综合能效指标
	(见附录A)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见附录B)

	
	锅炉水质与水处理效果
	(见附录C)

	单 项 考 核
	监测项日
	规定值
	测试结果

	
	
	水泵
	风机
	水泵
	风机

	
	配公辅机
	运行效率1%
	
	
	
	

	
	
	额定效率1%
	
	
	
	

	
	
	系统管网泄漏率1%
	
	
	
	

	
	
	输送单位容积介质电耗/1%
	
	
	
	

	
	监测项目
	结果
	监测项目
	结 果

	
	尾部烟气余热利用率1%
	
	保温散热损失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阻垢剂/除氧剂残余量
	

	
	冷凝水余热资源回收率1%
	
	送风机电流JA
	

	
	锅炉负荷率1%
	
	引风机电流/A
	

	
	排污率1%
	
	水泵电流JA
	

	
	锅炉排污水排放温度/℃
	
	
	

	
	汽水泄漏率1%
	
	
	

	诊断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监测单位：(盖章) 年 月


批准：                 审核：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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